注册计量师注册需提交申请材料

一、申请初始注册须提交以下材料：

　　1、注册计量师初始注册申请审批表（一式两份）；注册计量师初始注册申请审批表中的计量专业项目类别（含专业、项目、子项目、计量检定规程/规范名称及编号）按照《国家计量专业项目分类表》确定；

　　2、注册计量师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证书原件经查验无误后退回；

3、受聘于国家依法设置的计量检定机构或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授权的计量技术机构授权证书及附件的复印件；

4、取得所申请注册的《计量专业项目考核合格证》（原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计量检定员证》（继续有效）中核准的专业项目可视同计量专业项目考核合格证明）。

5、计量检定员证上只填写专业、项目名称，没有注明计量检定规程/规范名称及编号的，请依据本单位授权项目对照项目分类表，填写计量专业、项目、子项目和对应的计量检定规程/规范名称及编号；

6、提交有效期内的劳动或聘用合同复印件（盖公章），事业编制人员如未签订劳动合同，需提供单位的在职证明；

7、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8、小二寸近期免冠照片一张；

9、注册计量师初始注册汇总表（电子版）。

注意：一级注册计量师不注册地方规程和行业规程；二级注册计量师不注册外省规程。

二、延续、变更等注册：（目前只办理二级注册计量师注册）
1、《注册计量师延续（变更）注册申请审批表》（一式两份）。注册计量师延续（变更）注册申请审批表中的计量专业项目类别（含专业、项目、子项目、计量检定规程/规范名称及编号）按照《国家计量专业项目分类表》确定；

2、注册计量师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证书原件经查验无误后退回；

3、注册计量师注册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注册计量师注册证经延期或变更注册后退回：

4、提交有效期内的劳动或聘用合同复印件（盖公章），事业编制人员如未签订劳动合同，需提供单位的在职证明；

5、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6、按规定完成的继续教育证明；

7、聘用单位考核合格证明。

